屏東縣115年度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競賽實施計畫
  一、依據：
    (一)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.0版。
    (二)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115年度「維護校園安全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」。
  二、目的：
    為推動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工作、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」行動，結合新興毒品依托咪酯等議題，辦理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競賽，推動校園反毒、反詐風氣，擴大宣導成效。
  三、參賽對象：本縣高中、國中學生。
  四、競賽項目：
    (一)以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為主題，其文字、圖像及符號可自由設計發揮。
    (二)每位參賽者限參賽1件作品；可協力創作，單件作品創作人員不得超過3人。（需由校內教師、學務創新人員1人指導參賽。）
  五、實施方式：
    (一)校內收件截止日期：115年9月30日（星期三）放學前，逾時不候。
    (二)作品規格與檢附資料：
      1.紙張大小：8開（38.6cm x 26.6cm）。
      2.創作紙張以書面紙、壁報紙或圖畫紙皆可，創作媒材以水彩、油畫、色鉛筆、麥克筆、平面繪圖等手繪方式，不可超出紙張外圍，不限直式或橫式，不得上膠膜或裱框；且以「平面作品」方式呈現，作品厚度不得超過 1 公分。
      3.LOGO設計以「拒毒」及「反詐騙」概念為核心，兼具識別性、創意性及應用性，兩者元素均為必要同時呈現於作品中，其文字、圖像及符號可自由設計。
      4.填妥報名表（附件1）浮貼於作品後方，授權同意書（附件3）以標準信封袋密封，以燕尾夾固定於作品背面左上角，於繳交期限內送學務處李教官，作品正面勿書寫或做任何標記，避免因摺疊或過度捲曲致損壞作品。
      5.請提供創作初期之鉛筆草稿，並於草稿右下角由創作者親筆簽名，與作品統一包裝。
    (三)為鼓勵參賽者激發原創性思維及避免產生智慧財產權爭議，本計畫制定限制條件如下，符合其中一項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：
      1.不符合上列第(二)項作品規格與檢附資料之第1-5點其中一項者。
      2.偏離主題、四格漫畫、無關內容。
      3.非手繪方式或透過任何3C產品協助噴墨、印刷等。
      4.使用任何生成式AI（人工智慧）技術輔助創作(含全圖生成、局部修圖、風格轉換或將AI圖像列印後加工)。
      5.未檢附鉛筆草稿、報名表或授權同意書者，得於115年10月2日中午前完成補件；逾期未補件者取消參賽資格。
    (四)比賽組別區分高中組、國中組，其作品應符合該年齡層筆觸、構圖與邏輯，切勿有跨年齡代筆或協助原創作者大幅度修改情形，年齡適切及原創性將納入評分考量，評審得綜合原創性及作品表現判斷是否有非本人創作或代作情形。
  六、一般規定：
    (一)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屏東縣校外生活輔導會所有，並得提供非營利性質活動宣導使用，不另給酬。
    (二)作品不得運用非經授權或有版權的設計、圖片或文字等，不得侵害他人權利，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，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，參賽者須自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。
    (三)若事後發現得獎作品有違反相關法令者，主辦單位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還獎狀及禮券，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，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    (四)參賽作品恕不退件。
    (五)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，不得參賽。
    (六)比賽不得有冒名頂替、抄襲或盜用等違反智慧財產權情事，若經主辦單位或個人檢舉，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；若因而得獎，獎狀、獎金一律追回。
  七、獎勵方式：
    (一)評選組別依學制區分，每組優勝作品取前3名，頒發禮劵及獎狀，另各組佳作名額3名，總名額9名，由主辦單位依各組參賽作品比例調整分配。
    (二)獲獎前3名及佳作禮劵額度依序為第1名10,000元、第2名8,000元、第3 名6,000元，佳作1,000元。
    (三)凡獲得名次或佳作之學生及指導老師，由縣政府頒發獎狀乙幀。
    (四)得獎名單由屏東縣校外生活輔導會函文通知，學校擇期辦理公開表揚，以資鼓勵。
  八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補充修訂之。
  九、相關事宜詢問及附件檔案索取請洽中學部業務承辦：李研綺學創人員，分機124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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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	屏東縣 115 年度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競賽報名表
(作品參賽者 1～3 人為限)

	學校全銜
	

	參賽組別(打勾)
	高中組
	國中組
	國小組

	
	
	
	

	參賽學生年級/科別
	
	
	

	參賽學生姓名
	
	
	

	指導師長
	職稱
	姓名

	
	
	

	作品說明
(200 字為限)
	

	作品編號
(本欄由校外會填寫)
	



附件2

	屏東縣 115 年度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競賽評分表

	參加組別及作品：
□高中組	□國中組	□國小組

	序號
	作品編號
	符合主題
30％
	設計創意
25%
	辨識度應用性
20%
	色彩搭配
15％
	原創性
10%
	得分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評審簽
名
	



附件3
屏東縣115年度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競賽
作品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
本人（參賽人）及本人法定代理人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茲同意無償授權屏東縣學生校外會（以下簡稱乙方）使用甲方報名參加115年度「拒毒反詐騙 LOGO 設計」創作徵選活動之作品：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1. 甲方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。
2. 甲方擁有權限簽署並履行本同意書，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。
3. 甲方作品無償授權乙方於非營利目的下，得典藏、推廣、借閱、公布、發行、重製、複製、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之使用。
4.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。
5. 甲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，亦不得運用前已獲獎之作品參加本競賽；就讀學校內部辦理校內競賽得獎不在此限。
6.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甲方須自負法律責任，乙方並得要求甲方返還全數得獎獎勵，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受有損害，甲方應負賠償乙方之責。
7. 甲方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乙方不限時間、方式、次數及地域利用（包括公開傳輸），其著作人格權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此致
屏東縣學生校外會	(若創作者1人以上，請1人填寫1張)
	參賽作品名稱
	

	參賽人(創作人)簽名(甲方)
	

	參賽人(創作人)身分證字號
	

	法定代理人簽名(已成年者免填)
	

	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(已成年者免填)
	





中 華 民 國	1 1 5	年	月	日


